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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作者：小托马斯·格雷厄姆 
 
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前总法律顾问兼代理署长 

总统军备控制、不扩散和裁军问题特别代表（1994 至 1997 年） 
 

60 多年前，美丽的日本广岛市遭到了原子弹爆炸摧毁。炸弹爆炸释放了 12 500 吨三硝

基甲苯（TNT）当量，直接造成的死亡人数加上随时间推移受辐射中毒的死亡人数共占了该

市人口的近 75%。三天后，日本长崎市遭遇了类似的摧毁，但几天之后，人类历史上最血

腥、最具破坏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 

当时及随后的若干年中，很多人都认为，对广岛和长崎的攻击预示着核武器未来必将

传遍世界各地，成为未来战争的一部分，威胁人类生存。几年后，一场规模空前的核军备

竞赛拉开了帷幕，美国和前苏联都迅速发展了可多次摧毁地球的能力，这样就更加强化了

上述观点。 

约翰·F·肯尼迪总统是担心核武器会主导地球的人之一。他在任期间，曾有预测说，

到 1970 年代末，世界上可能会有 15 至 20 个核武器国家，核武器将全面进入这些国家的武

库。如果真是那样，那么，今天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的数量很可能是预测数量的两倍或更多。

例如，2004 年，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穆罕默德·巴拉迪称，世界上有 40 多个国家如果

想制造核武器，立即就能制造。这种发展将把国际社会置于危险境地，任何冲突都有可能

导致动用核武器；并且很难保证核武器不落入恐怖组织手中，这样的话，核武器将极为广

泛的扩散。这样的国际安全局势一旦形成，麻烦重重的今天相比之下已似天堂。 

可是，并没有发生这种核武器扩散的情况；肯尼迪总统最深的恐惧并未成真。没有发

生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 1970 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的生效，以

及在美国和前苏联冷战时期扩大了影响的有关威慑政策。 

《不扩散条约》主要划定了 1970 年的世界核局势；它承认了五个核武器国家：美国、

联合王国、法国、前苏联（俄罗斯联邦）和中国，并规定世界其他国家同意不获取核武器。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同意这一点。目前（2009 年 4 月），《不扩散条约》下有 183 个无核

武器国家。但是，《不扩散条约》并不是世界其他国家给五个核武器国家的免费礼物；相

反，它是基于一项核心契约的战略安排。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一契约都是以不扩散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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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取和平技术的共享和核裁军。无核武器国家认为，核裁军是五个核武器国家在长远阶段

内同意谈判取消其核武库，从而最终实现所有国家获得《不扩散条约》下的同等待遇。由

于大家公认这将需要很长时间，因此无核武器国家要求核武器国家同意采取临时措施，首

先就是缔结一项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条约，即“全面禁试条约”。禁试已被纳入了《不

扩散条约》的序言中。几年来召开的多次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都因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而

宣告失败。无核武器国家过去和现在都一直认为，如果要它们放弃核武器，五个核武器国

家至少应同意停止试验其核武器。 

事实上，核时代讨论的第一个裁军问题就是如何努力阻止核爆炸试验。早在 1954 年，

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就针对核试验提出了“维持现状协定”。但这种裁军努力真

正开始于 1955 年，此前一年发生了美国热核装置事故，其产生的当量远远超出预期，结果，

日本渔船福龙丸上的渔民虽然处在美国政府在太平洋中部划出的试验区域之外，却也受到

了放射性微粒的伤害。同年，日本还受到了前苏联放射性微粒的伤害。后来，人们开始对

进入食物链的核爆炸副产物表示关注——最值得注意的是牛奶中的锶90含量超标。在 1956

年美国总统竞选中，民主党候选人阿德兰·史蒂文森建议暂停核试验。史蒂文森的建议在

竞选期间遭到了谴责。1957 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提出暂停两年核试验，并匹配检测机

制以确保遵守这一承诺。但前苏联拒绝了有关条件，而宣布单方面暂停试验。 

为了回应苏联暂停试验的做法，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出召开技术专家会议，讨论有关核

查禁试的问题。1958 年 7 月和 8 月召开了专家会议；来自美国、联合王国、法国、加拿大、

前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科学家出席了会议。8 月 21 日，会议发表了一

份报告称，可以通过约 160 至 170 个陆基监测站核查对一份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遵守情

况。第二天，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出暂停试验一年，当年秋天，美国、前苏联和联合王国启

动了三边禁试谈判。在谈判就许多问题取得进展的同时，人们开始关注核查问题。 

1960 年，法国在撒哈拉沙漠进行了首次核试验；1961 年，前苏联结束了自 1958 年开

始的暂停试验，实施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核爆炸（约 58 兆吨）。美国的反应是同样实施了一

系列重大试验。1962 年 1 月，三边谈判无限期休会，美国于 1962 年 4 月恢复了大气层试

验。 

此后，虽也曾为禁试做出过新的努力，但核查和视察问题仍然是主要绊脚石。美国希

望对前苏联领土进行现场视察，设置无人地震台。苏联原则上接受了这两个要求，但双方

未能就有关数字达成一致；谈判最接近的数字是，美国希望有权每年核查七次，但苏联只

接受三次。对遥感传感器的谈判也是如此——原则一致，但数字有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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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开僵局，同时解决与大气层核试验有关的环境问题，约翰·F. 肯尼迪总统在

1963 年 6 月美国大学的毕业典礼上提出了禁止在大气层、水下和外层空间进行核试验的条

约。《局部禁止核试验条约》（《局部禁试条约》）于 1963 年 7 月经历了十天的谈判，于

1963 年 10 月生效，解决了最突出的环境问题，却使人们在全面禁试方面无所作为长达二

十五年以上——分别于 1974 年和 1976 年签署的《美国/前苏联极限禁试条约》和《和平核

爆炸条约》（其中确定了 150 千吨的核爆炸限值）除外。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因为《局部

禁试条约》缓解了要求结束试验的公众压力并允许进行地下核试验，结果是核试验的次数

反到随之出现了大幅增加。 

美国和前苏联在禁试方面并不积极，但世界上其他国家却并未如此。1960 年代末，根

据上述核心契约进行了《不扩散条约》的谈判。从一开始，无核武器国家就将全面禁试条

约视为判断核武器国家是否会坚持其契约目标的试金石。《不扩散条约》1970 年生效后的

二十年间，如前文所述，大部分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在让美国和

前苏联承诺签署全面禁试条约的问题上，基本都失败了。 

但是后来开始有了转机。1990 年，前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宣布暂停苏联核

试验，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继续实行了暂停。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于 1992

年宣布法国暂停试验——这显然让他的军队大吃一惊。当年秋天，美国国会通过了“哈特

菲德-米切尔-埃克森法”，呼吁美国投入全面禁试条约的商谈，并规定立即暂停试验九个

月。“哈特菲德-米切尔-埃克森法”最终迫使克林顿政府在 1993 年春天就全面禁试条约做

出重要决定。 

因此，在美国政府经历了长期内部斗争之后，克林顿总统于 1993 年 7 月 3 日宣布，他

期待一项全面禁试条约，并通过立法继续暂停试验，直至 1994 年 9 月（其后将每年延期一

次，直到达成《全面禁试条约》）。谈判于 1994 年初的裁军谈判会议期间开始，但在很长

一段时间内都进展缓慢。条约草案逐渐开始形成。美国于 1995 年 1 月决定延长其暂停试验，

放弃要求在条约生效十年后退出条约的权利，并于 1995 年 8 月决定支持真正零当量禁试。

这些决定大大推动了这方面的进展。 

1995 年 4 月/5 月，《不扩散条约》缔约国汇聚一堂，召开了期待已久的审议和延期大

会。1968 年，在签署《不扩散条约》时，大部分谈判方都希望按照多边军备控制条约的惯

例赋予《不扩散条约》永久地位。但有三个国家反对：瑞典、德国和意大利，它们不想永

远放弃核武器，因为它们不确定《不扩散条约》实际上是否会有效，而且它们担心其保障

制度的商业影响。达成的折中方案是规定《不扩散条约》有效期为二十五年，然后由缔约

国召开会议，以多数票表决来一次性决定该条约剩余期限的长度——与国内立法无关。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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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1995 年，为了确保国际社会得到《不扩散条约》的永久保护，至关重要的是要在当年

的会议上获得多数票以支持无限期延长《不扩散条约》的期限。经过许多国家的艰苦努力，

这一点得到了实现（实际上，各国一致决定无限期延长《不扩散条约》期限），但这一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就的主要政治代价是各方一致同意在一年内（即 1996 年底之前）缔结全

面禁试条约。 

1996 年 1 月，在日内瓦举行的《全面禁试条约》谈判再次陷入僵局。这一次是由于印

度提议条约应规定核武器国家同意限时核裁军框架，而中国则提议允许在诸如民用工程项

目中实施和平用途的核爆炸。印度的条件未纳入条约，因此，印度后来拒绝支持该协议，

而中国则于 1996 年 6 月放弃了对和平用途核爆炸的要求。 

多年来，实际上，在全面禁试条约整个漫长的谈判历史中，对遵守情况的核查始终是

一个单独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依据科研人员的大量工作，于日内瓦在技术上就对全

面禁试条约进行有效核查所需的手段达成了广泛共识。这包括改善和扩大全球地震监测网，

以及放射性核素、水声和次声监测。各国一致同意将所有这些系统纳入根据条约建立的庞

大的国际监测系统中。主系统将包括 50 个在世界各地监测地下活动（地震和爆炸）的地震

监测站和 120 个辅助站、80 个监测核爆炸放射性粒子的放射性核素实验室、11 个监听水下

爆炸的水声监测站，以及 60 个监测大气层声波的次声监测站。这些设施获取的数据源源不

断地传输到国际数据中心。该数据中心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禁核试组织）技术秘

书处的一部分，位于奥地利维也纳。人们将存储、分析并视情况传播这些数据，用以处理

与遵守条约相关的问题，包括有关现场视察申请的决定。重要的是，该条约规定缔约国有

权将国家技术手段（例如，美国卫星监测的信息——以及可能来自其他国家的信息）用于

核查，特别是用于评估现场视察申请（经长期谈判后商定，现场视察须经技术秘书处五十

一个成员中的三十个投赞成票授权）。 

完成谈判的一项最重要挑战是，1996 年 7 月，印度就规定全面禁试条约生效条件的第

十四条提出抗辩。从本质上讲，中国和俄罗斯联邦采取的立场是，三个门槛国家（印度、

巴基斯坦和以色列），特别是印度必须加入，《全面禁试条约》方可生效。联合王国支持

它们的立场。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非常清楚地表明，除非印度做出同样的承诺，否则他

们不会在法律上承诺停止试验。因此，为了避免让印度、巴基斯坦和以色列在最终草案文

本中落单，1996 年裁军谈判会议特设谈判委员会的主席，荷兰大使 Jaap Raamaker 拟订了

生效条款，规定所有作为裁军谈判会议成员且其领土上已经存在核设施的国家（四十四个，

包括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必须加入，《全面禁试条约》方可生效。此外，条约开放

供签署满三年时（必要时，其后每年）将召开关于条约生效问题的会议，讨论如何促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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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生效。在中国的坚持下，该会议无权使《全面禁试条约》生效，也无权修改生效要求，

只能讨论如何使其生效。 

截止 1996 年 8 月，绝大多数未解决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印度同意第十四条除外）。

印度宣布，他们将打破共识，阻止按裁军谈判会议的做法将该条约送交联合国开放供签署。

经过若干程序性步骤后，印度也只是：阻止了特设委员会向裁军谈判会议全体会议提交报

告，并阻止了在没有报告的情况下向联合国转交已完成的条约草案。显然，这时已有必要

绕过裁军谈判会议，而直接将《全面禁试条约》引入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美国接触

了传统的三国集团（墨西哥、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这三个国家在一段时间内每年都向大

会提出一项决议，要求签署《全面禁试条约》。美国接触它们是为了提出一项决议，批准

所附《全面禁试条约》草案（裁军谈判会议草案）开放供签署。但只有澳大利亚愿意采取

行动，提出这样一项决议。该决议提出后，经会场辩论，以 158 票对 3 票获得通过：印度、

不丹和伊拉克投了反对票，而古巴、黎巴嫩、叙利亚、毛里求斯和坦桑尼亚投了弃权票。 

该条约于 1996 年 9 月 24 日开放供签署。美国最早签署该条约，最终有 179 个其他国

家签署。截至 2009 年 4 月，条约已获得 148 个国家的批准，包括联合王国、法国、俄罗斯

联邦和日本，但要求必须批准的四十四个国家中只有三十五个批准。其余九个国家中有几

个国家，如中国、以色列，也许还有印度，都在等待美国批准该条约，但美国参议院却于

1999 年 10 月拒绝批准《全面禁试条约》，该条约仍然搁置在参议院。 

《全面禁试条约》第一条规定了基本义务。缔约国不进行任何核试验爆炸或任何其他

核爆炸，在其管辖和控制的任何地方禁止此种核爆炸，避免导致或参与进行任何其他核爆

炸。这项规定基于《局部禁试条约》，但没有具体指出《局部禁试条约》中规定的四种环

境（即大气层、外层空间、水下和地下）。为了避免就可能的漏洞发生争论，对核爆炸的

禁令是普遍的。采用“任何其他核爆炸”这一短语便明确表明，这一禁令也适用于所谓的

和平用途核爆炸，就是中国在谈判期间主张免除禁止的爆炸，类似于苏联在 1970 年代的《极

限禁试条约》谈判期间主张的爆炸。 

第二条设立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以确保条约得到执行，并为各缔约国提供了

一个进行磋商和合作的论坛。 

第四条和《核查议定书》建立了广泛的核查机制，以确保遵守上述基本义务。这一机

制的目的在于监测地震和其他事件，探测世界任何地方的核爆炸，以便阻止可能存在的逃

避试验禁令的情况。核查机制包括国际监测系统，以及全球地震、放射性核素、水声和次

声传感器网络；关于现场视察、磋商和澄清的规定；以及包括自愿数据交换在内的建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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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措施。条约允许缔约国把通过国家技术手段收集的信息用于核查，以及用作现场视察申

请的根据。 

条约修正须经缔约国的简单多数投赞成票且没有缔约国投反对票才能通过（第七条）。

条约生效满十年时，应由所有缔约国进行审议（而且根据第八条，其后每隔十年审议一次）。

条约应无限期有效，但每一缔约国若断定与条约主题有关的非常事件已使其“最高利益”

受到危害，应有权退出条约（第九条）。 

《全面禁试条约》一旦生效，将对国际安全条约结构产生深远影响。如上所述，根据

《不扩散条约》第六条，《全面禁试条约》是《不扩散条约》核武器国家义务中最重要的

因素，是《不扩散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判断《不扩散条约》基本契约是否合理以及该条

约基本可行性的晴雨表。《全面禁试条约》生效将为《不扩散条约》注入活力，使世界更

加安全。 

除此之外，一项全面禁试条约的生效将意味着，国家再也不可能开发新型尖端核武器；

而且，有了全球范围的国际监测系统后，其他国家将不可能获得除过于笨重、难以控制、

不能与导弹系统配套的原型核武器之外的核武器。实施《全面禁试条约》机制将是实现在

全世界消除核武器的最终目标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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